
长江内支线口岸开展贸易便利化测评的实践和思考 

 

【内容提要】根据长江内支线口岸实际，参考世界海关组织货物放行时间测算指南和世

界银行跨境贸易营商环境评价方法, 连续两年对长江某内支线口岸开展贸易便利化测评实

证研究，并与世界银行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在长江内支线口岸开展贸易便利化

测评的对策建议。 

 

长江内支线口岸是指能直接为进出口集装箱货物办理通关放行

手续，并以集装箱驳船对接沿海或沿江口岸国际航行集装箱船舶，实

现外贸埠际转运的长江内河口岸。作为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重

要枢纽，与之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测评的研究和实践还比较少，如何借

鉴国际先进经验开展长江内支线口岸贸易便利化测评，对于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推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2018

年，国务院印发《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

（国发〔2018〕37 号），要求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口岸管理

实际、与国际通行做法对接并可比的口岸营商环境评价机制。2019

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令第 722 号）进一步要求建立和完

善以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发挥营

商环境评价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引领和督促作用。由于大力推进改革议

程，中国连续 2 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经济体行列。在世界银

行发布《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的总体排名比上一年提升

了 15 位，名列第 31 位，这也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

获得的最好名次。尽管我国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

应该看到，我国在跨境贸易等领域仍显滞后。根据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跨境贸易营商环境排名第 56 位，与全球第一

大贸易国地位并不匹配。 

长江流域一直处在改革开放前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据有

关研究数据，长江沿线聚集了全国 44%的工业总量，经济总量占全国

的 45%1，长江干线货运量与长江流域 GDP 的相关系数为 0.9999，属

于高度正相关2。近年来，按照“深下游、畅中游、延上游”的发展

思路，长江内河运输承担了中上游 90%的外贸货物运输任务3。但由于

航道条件、港口配套、集装箱集货量等因素的限制，除了太仓、武汉

等少量长江内河口岸开通了对东南亚、日韩等部分国家的集装箱班轮

直航航线以外，绝大部分长江内河口岸进出口集装箱需要通过内支线

驳船与上海口岸之间进行转运。随着国家长三角一体化、中西部发展

等战略的实施，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上的内支线口岸，对畅通东中西部

地区外贸大通道、优化沿江综合运输体系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其营商

环境理应受到更多关注。 

二、有关测评方法介绍 

（一）世界海关组织货物放行时间研究（TRS） 

TRS 是世界海关组织认可和推广的、对口岸程序效率的通用测算

标准，受到世界各国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普遍认可。世界贸易组织在《贸

易便利化协定》第 7条中就推荐各成员使用 TRS定期测算平均放行时

间，以识别口岸相关程序瓶颈，提升货物放行与清关效率。TRS 建议

的进口放行时间为货物到达港口至实际离开海关监管区域所需的时

间；出口放行时间为货物到达集装箱装箱现场或货物报关单登记至放

行所需的时间。TRS关注的是海关通关速度，不反映通关成本，时间

 

1 数据来源：《满帮大数据看长江经济带：货运量占全国 53%》，中新网,2019年 9月 19日，

http://news.gmw.cn/2019-09/19/content_33172310.htm 

2 数据来源：丁敏，张婧姝.新形势下长江内河水运发展趋势[J].中国港口，2017,(11):8-13. 

3 数据来源：丁敏，张婧姝.新形势下长江内河水运发展趋势[J].中国港口，2017,(11):8-13. 



戳数据主要来自海关通关系统和港务公司的客观数据，数据较为真实、

准确。 

（二）世界银行跨境贸易营商环境评价 

    世界银行通过测量比较不同经济体的企业在跨境贸易过程中付

出的成本和时间，力图展示全球最佳治理实践，推动各国政府竞争性

改善贸易便利化，在众多评价方法中独树一帜。其年度《营商环境报

告》深受各国政府重视，我国政府也多次引用其数据。世界银行通过

单证合规、边界合规和国内运输三个指标，测评相关进出口活动的时

间和成本（不包括关税）。单证合规是指为满足所有政府机构的要求，

准备和获得所需单证的时间和成本；边界合规是指为满足海关及其他

机构要求，办理相关进出口手续所发生的时间和成本。边界合规时间

主要取决于货物到达港口至离开港口的时间。时间和成本数据来自当

地报关行和贸易商的问卷调查。相比之下，世界银行以企业为导向，

测评数据涵盖了企业实际付出的时间和成本，而且基于 20 呎集装箱

标准品的案例假设，使测评结果的可比性更强。但是其缺点也很明显，

数据来源于业内专家的主观评估，数据准确性不足。 

三、贸易便利化测评的实践 

    本研究借鉴世界海关组织 TRS 和世界银行跨境贸易营商环境评

价方法，于 2019 年、2020 年连续 2 年在长江某内支线口岸（以下简

称 B 口岸）抽取样本开展贸易便利化测评。其中，2019 年测评期进

口、出口有效样本容量分别为 51 份、60 份；2020 年测评期进口、出

口有效样本容量分别为 46 份、36 份。 

（一）抽样规则 

    参考世行营商环境评价，以报关批为 1 个 20 呎集装箱货物作为

样本单元，其中，进口汽车零部件(HS8708)、出口 HS 编码 85 章项



下的报关货物为必选，并剔除食品、危险化学品等有特殊查验要求，

以及经海关查验、检验检疫发现问题需要后续处理的报关批货物。 

    参考世界海关组织 TRS，选取业务量波动较小的 4 月份作为调查

月，以每年 4 月份的第二个周一作为调查起始时间。根据上一年度进

出口集装箱货物报关数据，选取 6 家物流报关企业参与抽样工作。该

6 家企业的集装箱货物报关单量占比超过 B 口岸总量的 80%。在测评

期内每家企业每天抽取第一批符合样本要求的进出口集装箱货物。抽

样不少于连续 2周，进口和出口有效样本容量均不少于 30个报关批。 

（二）测评方法 

测评进出口集装箱在口岸为满足相关规定产生的所有时间和成

本（边界合规时间和成本）。具体进出口起止节点为：进口集装箱从

船舶抵港至提离监管堆场卡口，出口集装箱从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场所

至船舶离港。 

进出口边界合规时间和成本数据通过实时调查和追溯调查获得。

由调查员利用微信小程序实时记录进出口集装箱流转节点、各环节时

间以及产生的成本，并与海关通关管理系统、港口企业物流系统以及

进出口企业的付款票据进行核对，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测评结果分析时，鉴于平均数易受异常数据影响，对各环节时

间和成本数据均取样本中位数进行核算。 

（三）测评结果及分析 

1.进出口边界合规时间 

2019、2020 年测评期，B 口岸各环节进口、出口边界合规时间

见表 1、表 2。 

表 1 进口各环节耗时4  （单位：小时） 

 

4 每个环节耗时中位数对应的样本只在本环节处于中位数，与边界合规时间中位数样本并非

同一样本，所以边界合规时间不一定等于各环节耗时中位数之和。在边界合规成本测算中也



进口时间 起止节点 2020 年 2019 年 

卸箱时间 船舶抵达至集装箱卸毕至监管堆场 2.9 1.5 

申报准备时间 卸毕至企业申报 21 39 

企业报关时间 企业申报至海关确认受理申报 0 0.1 

海关通关时间 海关确认受理申报至海关放行 1.3 1.7 

企业自主存放 海关放行至集装箱离开监管堆场卡口 26.1 45.5 

整体通关时间 船舶抵达至海关放行 31.9 44.5 

边界合规时间 船舶抵港至集装箱离开监管堆场卡口 70.4 90 

表 2 出口各环节耗时  （单位：小时） 

出口时间 起止节点 2020 年 2019 年 

发送运抵报告 货物运抵监管堆场卡口至发送运抵报告 0.4 0.1 

申报准备时间 向海关发送运抵报告至企业申报 0.6 19.6 

企业报关时间 企业申报至海关确认受理申报 0 0.1 

海关通关时间 海关确认受理申报至海关放行 0.1 0.1 

集货装船时间 海关放行到装船后驶离码头 19.3 44 

整体通关时间 货物运抵监管堆场卡口至海关放行 3.5 19.7 

边界合规时间 货物运抵监管堆场卡口至装船后驶离码头 39 63.8 

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进口、出口边界合规时间均大幅减少，

其中进口减少 19.6 小时，出口减少 24.8 小时，压缩率分别为 21.8%

和 38.9%。  

在进口环节耗时中，申报准备时间压缩了 46.2%，企业自主存放

时间压缩了 42.6%，海关通关时间压缩了 23.5%。其中，企业自主存

放时间和申报准备时间占比最大，2020 年分别占进口边界合规时间

（下同）的 37.1%和 29.8%，2019 年分别占 50.6%和 43.3%。 

在出口环节耗时中，申报准备时间压缩了 96.9%，集货装船时间

 

存在同类情况。 



压缩了 56.1%，二者 2020 年分别占出口边界合规时间（下同）的 1.5%

和 49.5%，2019 年分别占 30.7%和 69%。 

进出口集装箱在海关作业环节耗时占比极少， 2020 年、2019 年

进口分别占 1.8%、1.9%，出口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进出口边界合规成本 

2019、2020 年测评期，B 口岸各环节进口、出口边界合规成本

见表 3、表 4。 

表 3 进口边界合规成本（单位：元） 

收费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安保费 10 10 

货代换单费 500 500 

港建港杂费 36 102 

报关费 100 250 

集装箱设备交接单费 30 25 

码头作业费 825 825 

进口边界合规成本 1339 1960 

表 4  出口边界合规成本 （单位：元） 

收费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港建港杂费 20 64 

安保费 10 10 

码头操作费 690 650 

设备交接单费 30 30 

集装箱封志费 50 50 

报关费 100 100 

VGM操作费 10 10 

舱单传输费 50 50 

出口边界合规成本 910 939 



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进口、出口边界合规成本均出现减少，

其中，进口减少 621 元，下降 31.7%；出口减少 29 元，下降 3.1%。

进出口通关环节减税降费成效进一步显现。从进出口企业连续两年获

得的各种收费票据中，均没有发现海关收取的费用，涉及政府部门的

收费仅有海事部门的港建、港杂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为推进复工

复产、减轻进出口企业负担，海事部门免收了进出口货物港口建设费，

部分报关行也主动调降代理费，对降低 2020 年测评期进出口合规成

本发挥了积极作用。 

3.与世行测评结果的对比分析 

将连续两年的测评结果与世界银行近两年对我国跨境贸易营商

环境测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除反映的进步趋势相近以外，

具体数据差异较大，见表 5。 

表 5  与世行测评结果对比情况5 
指标名称 2020 测评期 2019 测评期 世行 2020报告 世行 2019报告 

进口边界合规时间 70.4 小时 90 小时 35.7 小时 48 小时 

进口边界合规成本 189.6 美元 291 美元 241.3 美元 326 美元 

出口边界合规时间 39 小时 63.8 小时 20.7 小时 25.9 小时 

出口边界合规成本 128.8 美元 131.6 美元 256.2 美元 314 美元 

其中，世行 2020 报告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5 月，与 2019 年 B 口

岸测评时间相近，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由表 5 可见，2019 年测评期

进口、出口边界合规时间分别是同期世行结果的 2.5 倍和 3.1 倍，进

口边界合规成本比世行结果高 20.6%，出口边界合规成本比世行结果

低 48.6%。 

分析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除了调查地域不同以外（世行对我国

营商环境的测评结果是基于上海和北京两地的调查），还有以下三方
 

5 为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比对，将测评结果人民币值按照测评当月月底汇率转换为美元

值，其中，汇率 2019年 4月为 6.7348:1；2020年 4月为 7.0628:1。 



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出口集货时间。内支线口岸停靠的是内支线集装箱驳船，沿

长江停靠口岸多，集货周期长，为衔接上海口岸出境船舶的船期，内

支线出口集装箱通常提前 1-2 天就运抵海关监管场所，从而导致海关

放行后货物长时间未装船。2020 年、2019 年集货装船时间达 19.3 小

时和 44 小时，分别占 30.7%和 69%。这部分时间基本不受海关与港

务作业效率影响。而世行对上海口岸的测评涉及的是直接进出境的集

装箱船舶，装完即走，周转时间较短。 

二是进口免费堆存期。B 口岸为进口集装箱提供了长达 7 天的免

费堆存期。免费堆存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进口企业仓储压力，降

低周转成本。所以进口企业在海关放行后不急于提箱，而是根据自身

生产经营节奏调整自主存放时间。2020 年和 2019 年进口企业自主存

放时间分别达到 26.1 小时和 45.5 小时，分别占 37.1%和 50.6%。 

三是主客观数据差异。世行对我国营商环境评价的数据来自于主

观问卷调查，B 口岸测评数据来自于实时记录或可查证的客观数据。

为比较主客观数据差异情况，在实施 2019 年测评的同时，还参照世

界银行调查问卷，向 B 口岸的货运代理企业开展问卷调查，并与来

自实证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部分环节差异较大，见表 6、表 7。 

表 6  进口环节耗时主客观数据比较（单位：小时） 

进口环节 主观问卷 实证调查 

集装箱船舶抵达至企业申报 5.5 40.5 

企业申报至海关确认受理 0.6 0.1 

海关受理报关至海关放行 1.3 1.7 

海关放行至集装箱离开监管堆场卡口 48 45.5 

表 7  出口环节耗时主客观数据比较（单位：小时） 

出口环节 主观问卷 实证调查 



货物运抵监管堆场卡口至发送运抵报告 0.6 0.1 

向海关发送运抵报告至企业申报 1 19.6 

企业申报至海关确认受理 0.3 0.1 

海关受理报关至海关放行 0.3 0.1 

海关放行至装船后驶离码头 28.7 44 

由于主观问卷调查结果完全取决于受访者的感受与理解，而且在

企业完成通关作业时，往往需要多个岗位人员的分工合作，单一受访

者不能准确了解其他岗位的信息，导致主客观数据在某些环节差异很

大。在边界合规成本调查中也存在类似问题，部分受访者可能会将海

运附加费、低硫费、燃油附加费、国内拖车费等不属于边界合规的成

本纳入其中，导致主观评估值过高。 

考虑到以上三方面客观原因，世行口径的进出口边界合规时间指

标和主观评价方法不适宜直接用于长江内支线口岸的贸易便利化测

评。相比而言，实证调查的数据更真实准确，结果也更令人信服。 

四、长江内支线口岸开展贸易便利化测评的建议 

管理科学理论指出，得到测定的事才能做得好；测定准确有用的

工作绩效，并对之监控是持续改进的关键。因此，对包含时间和成本

在内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科学测量是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前提和

关键，建议从以下五方面发力构建并完善长江内支线口岸贸易便利化

测评方案和机制，更精准、有效地推进口岸营商环境改善。 

（一）科学对标国际先进方法，实现测评工作标准化 

开展内支线口岸贸易便利化测评，既要吸取世行营商环境评价和

世界海关组织 TRS 的先进经验，也要结合内支线口岸的特点，制定

标准化的测评方法，明确纳入测评的进出口环节、获取成本和时间数

据的要求，在同类口岸之间实现可对比可排名。考评指标的设定要以

企业获得感为导向，建议以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和进出口合规成本代



表长江内支线口岸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将企业自主利用免费堆存期产

生的时长和出口集货装船时长作为观察项。时间和成本数据获取方法

应采取实证跟踪记录、查阅账目或追溯调查。货物类型可以先选择集

装箱进出口的普通货物进行监测，待成熟后再扩大到其他货物。 

（二）改进测评抽样规则，提升中小企业话语权  

中小企业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力量，是保障就业的主力军。

在贸易便利化测评中，大企业由于进出口批次多会占据大多数样本，

同时由于大企业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船公司、港口企业以及物流代

理常常给予优惠价格和优先服务。以进出口报关批次为总体的抽样调

查，使数量众多中小企业往往“被代表”。世行也意识到以牺牲普遍

性为代价的标准化案例和假设的局限性。在《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

中特别指出“专注于国内效率最高的正规私营部门，无法反应非正规

部门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非正规部门占比很大时”。在对标国际先进

测评方法的基础上，也要结合我国国情，测评样本适当向中小企业倾

斜，比如可以将样本总体按照进出口报关批次和有进出口企业数量分

为两个层次，分别随机抽取相同数量的样本，再根据测评结果分别加

以分析或者赋予权重进行加总，也可以面向中小企业开展专项贸易便

利化测评。以便了解和解决中小企业贸易便利化面临的痛点、堵点，

促进中小企业参与公平竞争，提升我国贸易便利化总体水平。 

（三）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实现测评的高效性和经济性 

货物在进出口过程中流程长、环节多，如果采用传统的现场调查

方法采集进出口合规成本和时间数据，人力、物力投入大，时间长，

效率低。可以结合电子口岸建设，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增加营商环

境监控模块，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将各自的物流信息化系统与营



商环境监控模块对接，实时反映每一批货物的流转环节和耗时，及时

公示各项公共服务事项的收费和流程时限。 

（四）自测自评与第三方评价相结合，建立测评长效机制 

《贸易便利化协定》提出“鼓励各成员方以一致的方式定期测算

和公布货物平均放行时间”。贸易便利化工作涉及众多政府机构和港

口物流企业，应当鼓励各相关方基于内部数据对贸易便利化工作绩效

开展自我测量和评价，定期公布相关合规时间和成本数据。在做好自

我测评的基础上，再由贸易便利化主管部门定期委托第三方机构独立

开展全过程、全方位的测评，以掌握口岸营商环境的整体情况。 

（五）探索实施绩效考核，强化测评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在贸易便利化测评方案和机制较为成熟后，应积极推动将各口岸

贸易便利化测评结果纳入对各地政府部门和港口经营单位的绩效考

核。依据贸易便利化测评结果，对积极作为者给予表彰、奖励，对消

极应付者进行追责、问责。通过绩效分析，查找影响贸易便利化的关

键节点和原因，对标找差，督促相关部门加以改进，切实补齐短板，

持续改进口岸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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